
1 
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 
 

（经公司 2020 年度第 2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，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，激

励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，公司设立

董事会基金。 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董事会基金是指专项用于公司董事会运作的

各项业务开支以及对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有特殊贡献的人员

奖励支出。 

 

 第二章 董事会基金的提取办法 

第三条 董事会基金以公司当年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 0.5%提

取，并在当年的管理费用中列支，纳入财务预算方案管理。 

第四条 公司上一年度尚未使用的基金余额结转至下一年度的基

金账户，作增加基金处理。若增加后的基金总额已经达到人民币 500

万元，则当年不再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提取基金；若增加后的基

金总额尚未达到人民币 500万元，则可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提取

基金，但当年度董事会基金的总额仍不得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。 

 

 第三章 董事会基金的用途  

第五条 董事会基金主要用于如下事项：  

1.公司召开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会议、监事会会议所需经费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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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司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办公室履行职责所需费用； 

3.公司董事（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的津贴；  

4.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特殊贡献人员的专项

奖励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 

（1）对子分公司目标利润和超额利润分享； 

（2）当年在项目建设和重要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予以奖励； 

（3）对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成果予以奖励； 

（4）对子分公司当年收入增长明显予以奖励。 

5.以董事会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经费，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说明会、

推介会、路演等活动经费；  

6.日常信息披露等所需相关费用；  

7.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子分公司、各部室相关人员

的学习、培训费用； 

8.董事会的其他支出。  

 

第四章 董事会基金的使用实施办法 

第六条 董事会基金的具体实施办法： 

1.公司召开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会议、监事会会议所需会务经费，

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出预算方案，报董事会秘书审核，报董事长审

批，由计划财务部执行。 

2.公司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办公室履行职责所需费用，由公司董

事会办公室提出计划，报董事会秘书审核，报董事长审批，由计划财

务部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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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司董事、监事出席会议的差旅费、住宿费由董事会秘书审核，

经董事长签批后，据实报销。 

4.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所需相关费用，由董事会办公室提出预算方

案，报董事会秘书审核，报董事长审批，由计划财务部执行。 

5.公司董事（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津贴按相关权限审批后直接列

入董事会基金预算，财务执行发放。  

6.公司董事、监事的奖励，由董事会办公室和计划财务部提出奖

励方案，报公司党委会批准，由计划财务部执行。 

7.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特殊贡献人员的专项奖励，由董事会

办公室和计划财务部提出奖励方案，报公司党委会批准，由计划财务

部执行。 

8.公司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，不能同时享受两者的奖励，

只能获得其二项职务中的最高奖励。 

9.以董事会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经费以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学习、培训费用，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出预

算方案，报董事会秘书审核、董事长审批后执行。 

10.除上述1-9款所列内容外，董事会基金的其他支出由董事会办

公室提出计划方案，董事会基金总额20%以内的其他基金支出需经董

事会秘书审核、董事长批准后方可执行；董事会基金总额20%以上的

其他基金支出需经公司党委会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 

第五章 董事会基金的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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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董事会基金由计划财务部具体管理。 

第八条 董事会基金提取后专款专用。 

由计划财务部对董事会基金进行会计核算，在管理费用科目内设

立“董事会基金”明细科目，进行明细核算并纳入当年度公司财务预

算方案。 

第九条 董事会基金使用情况于每年审议公司年度报告时，由董

事会秘书或财务总监向董事会报告，并向公司监事会备案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“以内”均含本数，“以上”不含本数。  

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